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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对位于平湖街道的下表所列房产的权属向相关部门进行核查，现将核实结果进行公示。请相关权利人及知情人
士对此公示内容进行监督和举报。如有异议，请自公示之日起15天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到龙岗区平湖街道土地整备中心（城市更新中心）提出
复核申请。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能成立，公示内容将作为征收补偿依据。

龙岗区平湖街道土地整备中心（城市更新中心）
地址：平湖街道平安大道309号 联系人：叶映伟 联系电话：0755-28852835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事处
2021年7月28日

序号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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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
测绘编号

YT53

YT05

YT01

YT04-1

YT06

YT07

YT11

建筑物
用途

门卫室

杂房

杂房

配电房

杂房

杂房

杂房

建筑物
结构

砖混

砖混

砖混

砖混

框架

砖混

砖混

建筑物
工程量

4.58㎡
194.43㎡
57.03㎡
30.30㎡
48.12㎡
50.43㎡
152.59㎡

房屋位置

平湖街道鹅公岭社区宝鹅工业区

平湖街道良安田社区大松园路70号

平湖街道良安田社区大松园路79号

平湖街道良安田社区大松园路68号

建筑物权益人

深圳市侨辉创业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良安田股份合作公司

深圳市良安田股份合作公司

深圳市良安田股份合作公司

备 注

红线内

永久建筑红线内147.78平方米，红线外46.65平方米；
水平投影面积红线内143.31平方米，红线外38.50平方米

红线内

红线内

红线内

红线内面积25.70平方米，红线外面积24.73平方米；
国有土地内面积44.41平方米，国有土地外面积6.02平方米。

红线内83.22平方米,红线外69.37平方米

房屋权属情况确认公示公示
编号平湖(2021)

龙岗区平湖街道雁田水库（木古河流域）水质保障工程项目

声 明 公 告

★小广告★大市场★花钱少★效果好
法律广告 指定刊登公告 声明 启事

总部：84613613
坪地：13530388852

龙城：13714423931
布吉：13662221351

龙岗：13714423931
平湖：13924637581

横岗：13534032913
坂田：13714675924

分类广告
遗失声明

深圳市威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0300MA5FYQEPXX，核准日期：2021
年1月20日，现声明作废。

益田村四房二
厅出租，南向，八楼，
联系人：刘生，电话
13410966463。

招
租

深圳市龙岗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会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友友富塑胶五金制品厂：
本委已受理吴伟徕诉你劳动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

（宝龙）案【2021】421号）。现向你依法公告送达开庭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个工作日内。本委定于2021年10月
18日下午14时30分在仲裁1庭（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冬

青路18号宝龙街道办事处1栋1楼）开庭审理此案。请准

时参加庭审，逾期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会公告
张帮芬：

本委受理你诉深圳市鑫华保洁有限公司的劳动报酬争议案件（深龙劳人

仲（坂田）案[2020]3544号），本委已依法作出裁决，通过直接、邮寄等方式送达

未果，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案号为：深龙

劳人仲（坂田）案[2020]3544号）。本委裁决：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

决。你单位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办事处一办负一楼仲裁庭，联系电
话：89608044，联系人：何女士。

招 租

公益广告


